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營建工程計畫預算編製作業 

Ⅰ.作業要項表 

項目編號 主 1-03 

項目名稱 營建工程計畫預算編製作業 

承辦組別 主計室第四組 

相關單位 總務處營繕組、主計室、教育部、行政院 

辦理時間 每年 1月至 12月 

注意事項 

一、依預算法及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規

定，非營業基金預算之編製有既定之時間限制，因此必須注

意整個作業流程之控制，並儘可能提前規劃及作業。 

二、本校營建工程計畫之提報、經費之預算編製等，應確實依照

「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、「教育部所屬國

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查及補助要

點」等規定辦理。 

相關法令 

一、預算法 

二、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 

三、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

四、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營建工程經費審

查及補助要點 

辦理方式 

一、本校新興工程案，若經教育部新興工程總量管制會議決議為

待補助者，本校總務處營繕組應於 3 月 31 日前完成規劃設

計書報部審查通過，並能依行政院訂頒之「政府公共工程計

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」規定提出規劃設計圖說及預算資料

送教育部等權責機關審議通過後，本校始得編列第 1年工程

預算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主計室依教育部召開營建工程預算籌編會議之決議，編製預

算書表送部，並以副本抄送行政院主計總處及財政部。 

三、依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之預算額度及行政院主計總處對本校

預算審議結果，將營建工程計畫併同作業收支等編製預算書

表，送部審核。 

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Π.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營建工程計畫預算編製作業流程圖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主計室請總務處營繕組提

供下一年度營建工程擬編

 

屬教育部補助之新興工程，擬由下一年度開始

編列第一年工程預算者，須於 3 月 31 日前將

規劃設計書送教育部審查通過，並能提出規劃

設計圖說及預算資料送教育部等權責機關審

議通過後，本校始得編列第 1年工程預算。 

     

 

主計室依教育部召開營建工程預算籌編會議

之決議，編製預算書表送部，並以副本抄送行

政院主計總處及財政部。 

開   始 

主計室依教育部核定補助本校之預算額度及

行政院主計總處對本校預算審議結果，將營建

工程計畫併同作業收支等編製預算書表，送部

審核。 

結   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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